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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30272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光伏宝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中银证券 

 

世富光伏宝（上海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一、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基本情况 

世富光伏宝（上海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伏宝”

或“公司”）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，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业务指引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股票（证券简称：

光伏宝，证券代码：430272）于 2017年 11月 21日开市起暂停转让

（公告编号：2017-075）。期间因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，及相关异常

交易核查工作，经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，

光伏宝股票申请延期恢复转让，最晚恢复转让日为 2018年 11月 19

日。 

二、公司在停牌期间工作进展情况 

在光伏宝股票暂停转让期间，公司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

要求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。2017 年 12 月 19 日、2018 年 1 月 

22 日、2018年 2月 9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

披露平台披露了《世富光伏宝（上海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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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77，2018-005，

2018-019）。 

2018 年 2 月 9日、2018年 3月 19日、2018年 4月 19日、2018

年 5月 18日和 2018年 8月 17，经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提出股票延期恢复转让申请并获批准，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延期恢复转让的公告

（公告编号：2018-018，2018-031，2018-043，2018-068，2018-095），

公司股票最晚恢复转让日延至 2018年 11月 19 日。继续暂停转让期

间，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分别于 2018年 2月 23日、2018年 3月 2日、

2018年 3月 9日、2018年 3月 16日、2018年 3月 23日、2018年 3

月 30日、2018年 4月 10日、2018年 4月 17日、2018年 4月 24日、

2018年 5月 4日、2018年 5月 11日、2018年 5月 25日、2018年 6

月 1 日、2018 年 6 月 8 日、2018 年 6 月 15 日、2018 年 6 月 25 日、

2018年 7月 2日、2018年 7月 9日、2018年 7月 16日、2018年 7

月 23日、2018年 7月 30日、2018年 8月 6日、2018年 8月 13日、

2018年 8月 20日、2018年 8月 27日、2018年 9月 3日、2018年 9

月 10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《世富

光伏宝（上海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20，2018-026，2018-028，2018-030，2018-032，

2018-034，2018-036，2018-042，2018-055，2018-062，2018-063，

2018-071，2018-072，2018-076，2018-078,2018-080，2018-081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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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82，2018-084，2018-088，2018-089，2018-090，2018-094，

2018-097，2018-099，2018-109,2018-111）。 

自公司股票暂停转让以来，公司组织推进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

项工作，按照中国证监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，开展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论证工作。 

三、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

由于本次重组事项交易方在各项可行性等关键条款未达成一致

性意见，各方经友好协商决定暂时放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。公司

即时召集董事会商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并作出决议终止公司本

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光伏宝于 2018年 3月 12日披露了《世富光伏

宝（上海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29）。2018年 8月 17日，光伏宝及其主办

券商中银证券及其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完成了重

大资产重组异常交易是否属于内幕交易的核查，并披露了相关核查报

告。 

四、关于恢复公司股票转让的安排 

由于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公司将根据《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指南（试行）》和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暂停与恢复转让业务指南（试

行）》等有关规定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提交公司股票恢复转

让申请，并及时披露相关提示性公告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。本次重

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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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承诺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

公司董事会对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

之处深表歉意，并对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

谢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世富光伏宝（上海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

十五次会议决议》 

 

世富光伏宝（上海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  事    会 

2018年 9月 10日 


